		
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專業教學試辦計畫
〜專業加乘·學習躍昇〜
壹、緣起
新課綱業推動多年，教師的角色已不再只是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知識傳遞者，而是要具備引導學生發展多元能力、激發學習熱誠，以及具備面對未來挑戰能力的素養時，教師肩上的壓力日顯繁重。因此從行政端規劃一套教學專業化的制度，鼓勵教師勇於改變，是跨出活化課堂教學的第一步。唯有透過教學專業的提升，符膺學習者的需求，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目標方為可期。
本計畫以培植教師自身的教學專長能力，建構教師專業社群的學習型組織為目標，鼓勵教師突破包班制教學的限制，致力於國語數學專業性的學科教學，並且在不同的教學現場反覆修正，奠定札實的學科教學知能，以確實掌握學生學習成效，讓教學邁向精緻與卓越。
貳、計畫目標
    一、突破導師包班限制，彈性調整配課方式。
    二、落實共備增能機制，提升教師專業知能。
    三、建立教學夥伴關係，鼓勵發展創新教學。
    四、即時修正教學歷程，精進國數領域教學。
參、計畫期程
    113年8月1日起至114年6月30日止。
肆、實施原則
    一、員額固定原則：依學校規模編列教師員額，不增加員額數。
    二、自發互助原則：鼓勵教師主動自組教學團隊，在互助共好的前提下進行全學期或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單元的國數領域互換教學。對於任教班級之課程與教學設計、班
                      級常規規範、課後作業指導、成績評量措施等，在互助互信的基礎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，共同規劃，互相支援，以發揮加乘的效益。
    三、發揚課綱精神：為發揚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精神，參與本計畫方案教師需依據「臺北
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國民小學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」每學年度至少進行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開授課，並得參與同校或跨校教師共備社群，定期進行教學研
                      討，以臻教學精進目標。
    四、彈性配課原則：以中高年級國語文及數學兩科為主要實施領域，另可併同彈性學習
                      時數中進行相關的課程編排。學校得依班級數及教師專長考量配課
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式，例如:以兩班為單位，進行國語科和數學科交換教學；以三
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為單位，由教師共同商定，各選若干單元，循環教授該科的所有
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級，餘以此類推。倘因課程進行需要採行協同教學模式，需依
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臺北市國民小學推動教師跨領域跨科目協同教學實施計畫」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辦理。
    五、充分溝通原則：學校行政須充分說明計畫內容，鼓勵教師自發參與。倘參與本計畫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並獲通過之教學團隊，須在新學年度的學校日中，對參與班級的學
                      生家長說明計畫理念，並介紹授課教師、教學進程、成績評量等各
                      項措施。

伍、申請方式
    一、實施對象：本市公立國小以學校為單位，邀請中、高年級導師組成教學團隊提出申
                  請書(含計畫申請書及經費預算表，不得超過10頁)，本局將邀請專家學
                  者進行計畫審查，經審查通過後實施。
    二、申請期限：有意申請之學校請於113年6月28日(星期五)前將申請計畫書(附件一)一
                  式兩份免備文送國教科承辦人，另請將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信箱
                  bc8202@gov.taipei。
    三、實施模式：學校得考量校內師資結構、學力檢測結果、課程與教學專業發展等因素，
                    實施全學期或分階段國數領域交換教學，建議模式如下：
  模式一：由中、高年級導師2人(含以上)組成教學團隊，進行同年級國語文和數學領域
          交換教學。
  模式二：由中、高年級導師3人(含以上)組成教學團隊，進行同年級國語文和數學領域
          循環教學。
  模式三：同年級班級數不足2班之學校，得組成跨年段教學團隊，進行跨年級國語文和
          數學領域交換教學。 
  模式四：其他具中、高年級國數領域專業教學模式(如：科任授課)。
  學校可就上述模式擇一實施，參加本計畫申請實施授課時數至少達每學期10週(含以
  上)。
    四、實施內容：
        (一)教師增能：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，本局將於寒、暑假期間辦理「中、高年級國
                     數教學增能研習」，第一次參與試辦計畫之教師需完成至少12小時之
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習，持續參與試辦計畫之教師得視需求參加。
       (二)經驗交流：本局將安排參與試辦計畫學校經驗交流工作坊，透過參與試辦計畫
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經驗分享與交流，提升試辦計畫實施成效。
        (三)成果分享：參加本計畫教師除每學年度至少進行一次公開授課外，另需於期末
                     進行校內成果分享，以利計畫推動。
       (四)成果報告:實施學校於計畫完成辦理核銷時，一併需繳交成果報告書1份及電子
                     檔(附件二)，以利掌握實施成效。
    五、經費補助:每校以2個班級為最少實施單位，全學年度補助上限為2萬5,000元；若
        參與班級數多於2個班，每增加1個班級補助1萬元，每校全學年度補助上限為6萬
        5,000元。
陸、注意事項
    一、實施本計畫卓有成效者，本局將另函發敘獎事宜。
    二、本計畫將依學校當年度執行情況，作為次年是否同意持續之主要依據。
柒、本計畫奉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【附件一】
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專業教學試辦計畫申請書
壹、基本資料	
	校名
	

	參與計畫班級
	實施班級:         年級，          個班

	申請模式
	□1同年級國數交換教學。

	
	□2同年級國數循環教學。

	
	□3跨年級國數交換教學

	
	□4 其他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學校是否曾實施類似教學模式
	□否    
□是，請簡要說明實施情形: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聯絡人
	姓名
	
	電話
	

	
	單位
	
	行動電話
	

	
	職稱
	
	傳真
	

	
	E-mail
	

	申請日期
	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

	校長核章
	


貳、計畫內容
一、實施構想
	現況分析
	(可分析學校現況、教師專長、學生基本學力、社區特色等)



	試辦模式
	(請說明預計實施的班級及課務編排情形)



	預期成效
	(請說明預訂目標及檢核方式)




二、團隊成員（※表格可自行增刪）
	編號
	姓名
	教學專長領域(可複選)

	1. 
	校長(召集人)
	
	


	2. 
	教務主任
	
	□國  □數  □英  □社  □綜
□其他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

	3. 
	參與教師
	
	□國  □數  □英  □社  □綜
□其他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

	4. 
	
	
	□國  □數  □英  □社  □綜
□其他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

	5. 
	
	
	□國  □數  □英  □社  □綜
□其他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

	6. 
	
	
	□國  □數  □英  □社  □綜
□其他：　　　           　　


三、教師專業成長規劃
	(可從校內教師專業社群運作、校內增能計畫、公開授課人數及比例、學校參與其他計畫等情形，以條列式敘寫)


[bookmark: _Toc286737042]




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專業教學試辦計畫經費預算表
一、113學年度上半年（113年8月1日至113年12月31日）
	科目
	款項目節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預算數
	說明

	
	名稱及用途別
	
	
	
	
	

	113年度
	
	

	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
	小時
	
	2,000
	
	外聘講座鐘點費

	
	小時
	
	1,500
	
	本市校際講座鐘點費

	
	小時
	
	1,000
	
	本校校內講師鐘點費

	
	次
	
	2,500
	
	外聘專家諮詢出席費

	
	節
	
	320
	
	代課鐘點費、超鐘點費

	印刷及裝訂費
	式
	
	
	
	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10％

	其他
	式
	
	
	
	文具用品、教具教料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場地佈置、茶包等，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10％

	合計
	

	每校以2個班級為最少實施單位，全學年度補助上限為2萬5,000元；若參與班級數多於2個班，每增加1個班級補助1萬元，全學年度補助上限為6萬5,000元。


二、113學年度下半年（114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）
	科目
	款項目節
	單位
	數量
	單價
	預算數
	說明

	
	名稱及用途別
	
	
	
	
	

	114年度
	
	

	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
	小時
	
	2,000
	
	外聘講座鐘點費

	
	小時
	
	1,500
	
	本市校際講座鐘點費

	
	小時
	
	1,000
	
	本校校內講師鐘點費

	
	次
	
	2,500
	
	外聘專家諮詢出席費

	
	節
	
	320
	
	代課鐘點費、超鐘點費

	印刷及裝訂費
	式
	
	
	
	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10％

	其他
	式
	
	
	
	文具用品、教具教材、資訊耗材、資料夾、場地佈置、茶包等，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10％

	合計
	

	每校以2個班級為最少實施單位，全學年度補助上限為2萬5,000元；若參與班級數多於2個班，每增加1個班級補助1萬元，全學年度補助上限為6萬5,000元。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處室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【附件二】
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專業教學試辦計畫成果報告書
	學校名稱
	
	

	實施模式
	□1同年級國數交換教學。
□2同年級國數循環教學。
□3跨年級國數交換教學。
□4其他:
	

	實施對象
	實施班級:           年級，           個班
參與學生人數:                 人
	

	實施時間
	上下學期各           週
	

	實施成效
	可從下列方向列舉說明:
1.計畫目標達成情形



2.實施過程的挑戰與對策 (如:創新策略、內外部溝通協調情形等)



3.對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的影響




4.省思與心得(可含學生及家長)




	

	建議事項
	
	

	   臺北市113學年度國民小學中高年級專業教學試辦計畫成果照片(4張)                   

	







	活動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日期：

	活動內容說明:

	











	活動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日期：

	活動內容說明:


  填表人：　　　　      　　　 處室主任：　　　   　  　　　 校長：
1

